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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09         证券简称：兴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造不锈钢化学品船舶 

暨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对外投资及被担保人的名称：兴通海象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通

海象”）、兴通海马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通海马”） 

 对外投资及提供担保金额：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兴通海象、兴通海马分别投资及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780 万元，合计人

民币 61,560 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及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拟建造船舶的市场考察，

择优确定船舶建造厂商、建造与担保合同的谈判、签署等全部与拟建造船舶相关

的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对外投资和提供担保概述 

面对绿色、低碳航运发展大趋势，根据公司“1+2+1”战略发展规划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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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航运市场的供给情况，为进一步扩大运力规模，提高公司在未来市场中的

占有率和竞争力，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兴通海运（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向兴通

海象和兴通海马各投资建造 1 艘 25,900 载重吨甲醇双燃料动力不锈钢化学品船

舶，单艘船舶造价不超过 31,800 万元人民币，并拟分别为两艘船舶建造项目提

供不可撤销付款保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投

资建造不锈钢化学品船舶暨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兴通海象航运有限公司 

1、唯一业务识别码：76330544 

2、注册资本：100 万美元 

3、董事：柯文理 

4、业务性质：船舶运营、船舶管理、船舶买卖、船舶租赁业务 

5、成立日期：2024 年 3 月 19 日 

6、地址：香港湾仔区轩尼诗道 253-261 号依时商业大厦 1801 室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兴通海运（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8、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9、信用状况：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兴通海马航运有限公司 

1、唯一业务识别码：76330625 

2、注册资本：100 万美元 

3、董事：柯文理 

4、业务性质：船舶运营、船舶管理、船舶买卖、船舶租赁业务 

5、成立日期：2024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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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址：香港湾仔区轩尼诗道 253-261 号依时商业大厦 1801 室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兴通海运（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8、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9、信用状况：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对外投资和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一）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24 年 5 月 9 日，兴通海象、兴通海马分别与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1”、“合

同 2”），具体如下： 

1、合同 1 主要内容如下： 

1.1、买方（委建方）：兴通海象航运有限公司 

1.2、卖方：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建造方）、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

公司（船贸） 

1.3、合同 1 价格：境外人民币叁亿零柒佰捌拾万元整（￥307,800,000.00）

（以下简称“合同 1 价格”），合同 1 价格为未含税价。 

1.4、主要条款：卖方同意建造完成，并向买方出售和交付一（1）艘 25,900

载重吨双相不锈钢 S32205 化学品船，其技术规格在合同 1 中有详细描述（以下

简称“本船舶”）。本船舶悬挂利比里亚旗或其他方便旗；买方同意根据合同 1

规定从卖方处购买和接受本船舶。 

1.5、合同 1 生效：合同 1 在买卖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 

1.6、交船时间：2026 年 3 月 31 日前。 

本船舶应在满足技术规格书相关要求、具备所有船级社证书、成功完成试航

（或再试航），在安全漂浮的状态，在交船地点由卖方交付给买方；若根据合同

1 的相关条款，本船舶在建设过程中或性能测试发生允许延迟交船的情况，则上

述日期将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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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交船地点：在建造方指定具有外贸资质的码头由建造方交付给买方。 

2、合同 2 主要内容如下： 

2.1、买方（委建方）：兴通海马航运有限公司 

2.2、卖方：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建造方）、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

公司（船贸） 

2.3、合同 2 价格：境外人民币叁亿零柒佰捌拾万元整（￥307,800,000.00）

（以下简称“合同 2 价格”），合同 2 价格为未含税价。 

2.4、主要条款：卖方同意建造完成，并向买方出售和交付一（1）艘 25,900

载重吨双相不锈钢 S32205 化学品船，其技术规格在合同 2 中有详细描述（以下

简称“本船舶”)。本船舶悬挂利比里亚旗或其他方便旗；买方同意根据合同 2 规

定从卖方处购买和接受本船舶。 

2.5、合同生效：合同 2 在买卖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 

2.6、交船时间：2026 年 6 月 30 日前。 

本船舶应在满足技术规格书相关要求、具备所有船级社证书、成功完成试航

（或再试航），在安全漂浮的状态，在交船地点由卖方交付给买方；若根据合同

2 的相关条款，本船舶在建设过程中或性能测试发生允许延迟交船的情况，则上

述日期将顺延。 

2.7、交船地点：在建造方指定具有外贸资质的码头由建造方交付给买方。 

（二）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在合同 1 和合同 2 签订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就兴通海象和兴通海马

船舶建造项目分别向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分期出具关于进度款的《不可撤

销付款保函》。 

1、保函 1（对应“合同 1”）主要内容如下： 

1.1、保证人：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1.2、保证总金额：境外人民币叁亿零柒佰捌拾万元整（￥307,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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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4、保证责任：如果买方未能按合同 1 约定支付任何一笔进度款超过三十

（30）日，则在保证人收到建造方要求支付的第一次书面要求后，保证人将在三

十（30）个银行工作日内向建造方或建造方指定的受益人支付所有未付的合同款

项。但，若在保证人付款前建造方和/或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与买方就买

方支付款项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数额、时间）有分歧，并且在保证人付

款前收到任一方的、声明已经根据合同 1 规定将此分歧申请仲裁的书面通知且附

上相关仲裁委就此出具的受理通知书的复印件时，保证人有权暂停和延迟付款直

至相关裁决生效或者该等仲裁申请被撤回，且只有在仲裁裁决认定买方有义务向

建造方付款或者买方撤回该等仲裁申请时，保证人才有义务付款。如买方不履行

仲裁裁决或者买方撤回相关仲裁申请，保证人则（在获得生效裁决的情况下）应

付清裁决范围内规定的数额；在买方撤回相关仲裁申请的情况下，保证人则应支

付建造方所要求的数额；任何情况下，保证人支付的数额，不超过本付款保函所

担保的数额。 

1.5、效力：各期保函在建造方针对当期进度款付款条件成就之日起生效，有

效期至买方实际支付完毕当期进度款之日止。 

2、保函 2（对应“合同 2”）主要内容如下： 

2.1、保证人：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2、保证总金额：境外人民币叁亿零柒佰捌拾万元整（￥307,800,000.00） 

2.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4、保证责任：如果买方未能按合同 2 约定支付任何一笔进度款超过三十

（30）日，则在保证人收到建造方要求支付的第一次书面要求后，保证人将在三

十（30）个银行工作日内向建造方或建造方指定的受益人支付所有未付的合同款

项。但，若在保证人付款前建造方和/或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与买方就买

方支付款项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数额、时间）有分歧，并且在保证人付

款前收到任一方的、声明已经根据合同 2 规定将此分歧申请仲裁的书面通知且附

上相关仲裁委就此出具的受理通知书的复印件时，保证人有权暂停和延迟付款直

至相关裁决生效或者该等仲裁申请被撤回，且只有在仲裁裁决认定买方有义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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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方付款或者买方撤回该等仲裁申请时，保证人才有义务付款。如买方不履行

仲裁裁决或者买方撤回相关仲裁申请，保证人则（在获得生效裁决的情况下）应

付清裁决范围内规定的数额；在买方撤回相关仲裁申请的情况下，保证人则应支

付建造方所要求的数额；任何情况下，保证人支付的数额，不超过本付款保函所

担保的数额。 

2.5、效力：各期保函在建造方针对当期进度款付款条件成就之日起生效，有

效期至买方实际支付完毕当期进度款之日止。 

四、对外投资及提供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建造两艘 25,900 载重吨甲醇双燃料动力不锈钢化学品船，进一步

优化公司国际船队结构，有利于拓展公司液货危险品运输业务，提升公司的国际

市场竞争力；同时，有助于公司更好地服务客户，顺应市场变化，响应客户需求，

提供更优质的运输服务；并且，进一步促进公司船队朝着绿色化、低碳化方向发

展，加强公司在未来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本次交易符合公司“1+2+1”战略发展

规划，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开展国际运输业务，增强公司给予投资者长期、持续回

报的能力，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主营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提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被担保公司资信情况良好，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及提供担保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因经济发展周期及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不

确定性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全球宏观经济和行业走势，关注被担保公司经营情

况和财务状况，结合实际情况，动态评估风险并同步调整风险应对策略，保证公

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71,3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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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截止 2023年 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70.32%，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